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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摩洛哥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2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 
定罪和执法及国际合作 

 

 

缔约国会议副主席兼实施情况审议组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回顾其第 3/1 号决议，缔约国会议在其中设立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

情况审议机制，并责成实施情况审议组对审议进程进行通盘审议， 

 欢迎实施情况审议组自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举行第一届会议以来开

展的工作，并赞赏地注意到缔约国支持国别审议进程，不管是作为受审议缔约

国还是作为审议缔约国， 

 关切几个缔约国对其在职权范围以及关于政府专家和秘书处进行国别审议

的指导方针下的义务不作响应， 

 回顾其第 3/1 号决议所载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审议组将负责落实并继续开

展以前由技术援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进行的工作，并考虑到根据

职权范围第 11 段，机制的目标之一是帮助缔约国确定并确认其在技术援助方面

的具体需要，推进并便利提供技术援助， 

 1. 重申其第 3/1 号决议，缔约国会议在其中强调《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

制需要有能确保其高效、持续和公正地运作的预算； 

 2. 赞同实施情况审议组第 1/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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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赞同经审议组第一届会议最后审定的关于政府专家和秘书处进行国

别审议的指导方针和关于国别审议报告的蓝图，1以及审议组对于抽签所产生的

程序问题采取的做法； 

 4. 吁请未在抽签之前提交政府专家名单的缔约国提交该名单，并提醒签

署国按照职权范围更新其政府专家名单； 

 5. 促请在特定年份参与国别审议进程的缔约国遵守指导方针所载的暂订

审议时限； 

 6. 还促请特定年份的受审议缔约国确保按照指导方针及时提名联络点； 

 7. 请秘书处为确保关于所有受审议缔约国的报告相互一致，编拟一份内

容提要模板供审议组第三届会议审议，该模板将分为蓝图确定的内容提要所包

括的四个部分：即(a)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b)实施方面的挑战（如有的话）；

(c)有关实施被审议条款情况的意见；(d)为改进《公约》的实施情况而查明的技

术援助需要，并且列入简要介绍受审议缔约国法律体系和进行审议情况的各部

分； 

 8. 注意到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和第四章实施情况的专题报

告，请缔约国以通过这些报告而积累的经验为指导，努力履行《公约》规定的

义务，并请秘书处随着更多审议最后完成而继续开展分析工作，以丰富其中所

载的结论； 

 9. 认识到职权范围第 44 段赋予审议组的职能，根据该段，审议组将对审

议进程进行通盘审议，以找出挑战和良好做法，并审议技术援助需求，以确保

《公约》的有效实施； 

 10. 还认识到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在不同级别提供的技术援助持续发挥着宝

贵作用，机制内有效处理技术援助问题非常重要，以及必须在国家领导下并以

国家为基础来综合而协调地编制技术援助方案和执行技术援助，以此作为处理

受审议缔约国的技术援助需要的有效手段； 

 11. 建议所有缔约国酌情在其对综合自评清单的答复和国别报告中查明技

术援助需求，最好排定优先次序并与特定审议周期内审查的《公约》条文的实

施联系起来； 

 12. 还建议所有缔约国酌情提供与《公约》的实施相关的现行技术援助项

目方面的信息； 

 13. 决定审议组应在审议进程的结果基础上并依照机制的职权范围审议提

供技术援助的优先领域，以及有关所需要和所提供的技术援助的趋势方面的综

合信息； 

 14. 建议秘书处在专题方案和区域方案内，包括在制订技术援助工具时，

顾及上文第 13 段提及的优先领域； 

__________________ 

 1 CAC/COSP/IRG/2010/7，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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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请秘书处向审议组提供在为按照既定优先事项实施的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项目获得资金方面存在的缺口的信息； 

 16. 建议秘书处在审议组监督下： 

 (a) 与双边和多边伙伴一道促进将《公约》及其机制用作制订反腐败援助

方案的工具； 

 (b) 与双边和多边伙伴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有效和协调地提供与《公

约》的实施相关的技术援助； 

 (c) 编制在提供反腐败技术援助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方面的信息； 

 (d) 将技术援助的各个方面的信息纳入根据机制的职权范围第 32 段定期举

办的培训课程； 

 17. 重申依照职权范围在缔约国会议第 3/4 号决议提出的请求，即请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为实施《公约》提供技术援助，方法包括利用其一

整套技术援助工具，通过该办公室关于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专题方案以及酌

情通过区域方案，提供政策或能力建设方面的直接专门知识； 

 18. 请秘书处继续考虑到《公约》第三和第四章审议进程中确定的优先事

项，制定分三级即全球、区域和国家各个级别实施的执行技术援助方法，努力

落实综合而协调地执行技术援助方案的战略并继续向审议组提供有关该事项的

信息； 

 19. 建议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上述各项建议落实情况的报告，供其在每一

届会议上审议该问题。 

 

 


